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
承辦人：張馨文
電話：03-5518101分機2818
電子信箱：20056361@hch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
發文字號：教學字第114501403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 (114AF03933_1_11132142887.odt、114AF03933_2_11132142887.

odt、114AF03933_3_11132142887.odt、114AF03933_4_11132142887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訂後之「新竹縣政府獎勵參加客語能力認證實施計

畫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竹縣政府114年4月1日府民客字第114331056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自114年度起本縣公私立高中級國民中小學學生客語認證獎

勵金，依旨揭計畫第四點(五)3款規定辦理：

(一)申請人自各級別客語能力認證成績公布之日起60個日曆

天內，檢附成績單影本(應加申請人簽名)，向就讀學校

申請，逾期不受理。

(二)本計畫申請資料，由各校以電腦繕打編造「新竹縣政府

獎勵各級學校學生通過客語能力認證獎勵金請領清冊」

(如附件編號05)彙總，並檢附學校領據、各申請人通過

認證證明文件等，於成績公布之日起90個日曆天內，函

送新竹縣政府民政處（以下稱民政處）提出申請，經審

核通過後，由民政處核撥經費予各校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(來文)11410028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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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另有關團體獎勵部分，依據旨揭計畫第五點3及4款辦理，

檢附獎勵品申請表後，送民政處辦理。

四、為推動客語能力認證，民政處訂定相關計畫說明如下，鼓

勵各校多加申請：

(一)新竹縣推動客語深根服務實施計畫：補助各校開設客語

能力認證研習及課程、客語家庭親子多元系列活動及共

學課程及客語薪傳師客家傳習推廣服務等。

(二)新竹縣政府113-114年提升各級學校客語能力獎勵計畫：

分別有本土語言(客語)修課人數比率競賽、客語能力認

證報名人數比率競賽、客語能力通過認證講以及進步

獎，獎金3萬元至12萬元不等，鼓勵各校申請。

(三)新竹縣政府114年新竹縣客語認證中心學校實施計畫：補

助各校參加各梯次客語認證之餐費、車資、保險費、工

作費等相關費用。

五、前揭相關計畫請各校逕至民政處網站靚靚客家/客語扎根

(https://reurl.cc/paLZVZ)下載運用，如有相關疑義請洽

相關承辦人員：

(一)客語獎勵金：民政處客家事務科莊小姐(03-

5518101#2109)

(二)客語深根服務實施計畫：民政處客家事務科彭小姐(03-

5518101#2116)

(三)提升客語能力獎勵計畫及客語認證中心學校計畫：民政

處客家事務科劉小姐(03-5518101#2111)

六、隨文檢附學生獎勵金請領清冊、學生團體獎勵品請領總表

及公教員工獎勵品請領清冊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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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新竹縣各縣立高中群組、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、新竹縣各私立國小群組、新
竹縣各私立國中、新竹縣各私立高級中學、新竹縣各國立高級中學

副本：新竹縣政府民政處、本局學務管理科(均含附件)

16


